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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财产公证是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的简称，是指公证机

关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各自婚前财产和债务的范围、权利的归

属问题所达成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给予证明的活动。

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并非所有婚前财产都需要办理婚前

财产公证手续，一些权属清晰、举证责任容易的，一般来说是不

需要办理婚前财产公证的。相反，难举证或容易产生权属争议的

则需要办理婚前财产公证。像不动产，如房屋，因为实行登记制

度，故其权属不会产生太大的争议，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办理公

证。而权属随时处于变动的动产，像存款、金银首饰、珠宝等名

贵物品，为避免将来权属产生争议，则建议办理婚前财产公证。

举个例子，如果男方婚前有一套个人房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个人房产拆迁，那么所得的补偿款也是其个人财产，但是此

时则建议男方将该笔款项办理公证，因为钱是种类物，其权属不

易定性，容易产生争议。例如，本人曾经办理过这样一起离婚

案件。双方系再婚，婚后3年女方用婚前房屋动迁款购买一辆汽

车，双方发生矛盾后就该车辆是以婚前个人财产购买的还是婚后

共同财产购买的产生了纠纷，举证困难，调取女方账户发现该账

户有多笔现金流进出，因为现金是种类物，法官也无从判断。笔

者建议将自己婚前存款单列账户，予以公证，并且在生活中尽量

避免与婚后的收入进行混同。

1 婚前财产公证的利与弊

我国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传承几千年的“夫为妻纲”、

“夫唱妇随”等思想根深蒂固。尽管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及法治的

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传统思想仍不

时活跃在一部分人们的行动当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婚前财

产公证制度带来的利与弊显而易见。

1.1 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积极意义

1.1.1对夫妻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男女处于热恋期内，往往不能理解婚前财产公证的意义，认

为此行为完全多此一举。但事实上，婚前财产公证对双方均具有

同等的拘束力，双方都认可，这样可以避免在日后产生争议时，

因财产归属问题各执一词，从而激化矛盾，这有利于维护家庭稳

定。

1.1.2 明确各自债权债务，保障个人财产权益。

众所周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了双方感情融洽，表示

一心一意的愿意共同生活在一起，双方的收入一般都是放在一起

管理，这样很容易发生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混同，在日后产生

纠纷时不便于调查取证。但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出现，则在某种

程度上化解了此问题，便于维护婚姻双方当事人最大的权益。例

如笔者曾经办理过这样一起案件，男方是生意人，婚前就有个人

债务，婚后继续经营又向外举债，而且，在债权人的要求下对即

将超过诉讼时效的借据、借条等重新出具，书写了当前的日期，

这样就可能导致另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了另一方婚前债

务，这对另一方是不公平的。如果将婚前债务也进行公证，予以

明确，就能有效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减少争议。

1.1.3 节约司法资源。

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代表着双方对未

来的生活权利和义务的一个选择。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公

民结婚、离婚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由于婚前财产公证之初双

方已经对未来的争议做出了明确界定，故处理离婚争议时比较容

易。建立婚前财产公证制度，能有效的减少司法程序中的调查、

取证、执行等麻烦，大大的节约了司法资源。

1.2 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消极意义

1.2.1 有损夫妻感情，使婚姻利益化。

婚姻是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从恋爱走到婚姻对双方

来说均是一种考验，尤其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信任感在

家庭中显得尤为重要。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实行，在某种程度上

与传统思想产生了冲击，尽管婚前财产公证制度对婚姻起到了一

定程度的保护作用，但在保护婚姻的同时也容易使双方“家庭信

任感”产生危机，使得婚姻利益化色彩变浓。

1.2.2 为躲避债务而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损害债权人的利

益。

婚姻的成立是婚前财产公证的前提，如果最终两人无法走进

婚姻的殿堂，那么婚前财产公证也丧失了真正的意义。在笔者代

理案件过程中，遇到过一方为躲避个人债务，在婚前将个人财产

公证为其未婚妻所有，双方结婚后，该方被追债或被法院强制执

行时，因为无个人财产，便无法强制执行，这无疑损害了债权人

的利益。

2 我国的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完善

2.1 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具有指引性，能够使公民更加理性的处理婚姻

财产问题，使得婚前财产公证制度得以完善。现有的婚前财产公

证制度程序上公正严谨，要求签订主体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禁止

其他委托或代理人进行签订。笔者建议在不违背婚前财产公证原

则的前提下，制定和完善有效的法律、法规，以更有利于监督夫

妻双方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比如如何有效避免上述第2.2.2所谈

到的为逃避债务将婚前己方财产公证为另一方婚前财产现象的发

生。

2.2 扩大财产保护范围。

我们以往关注较多的是金钱、房产、车产等固定有形财产，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财产类型多种多样，因此将无形

财产纳入保护范围刻不容缓，这将是完善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必

然趋势。近些年来，人们不断关注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

这类无形财产同样具有很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办理婚前财产公

证的过程中，应尽量引导当事人将无形财产写入协议中。

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出现在明确夫妻财产权属上是一项伟大

的进步。婚姻中夫妻财产归属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样态各异

的难题，将婚前财产公证在立法上予以确立，有助于人们对各自

财产的管理和处分，也更能保障夫妻双方各自的合法权益和民事

交易安全，为缓解当今司法审判领域的压力起到积极的作用。同

时，我们也相信，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不断完善，这种直

接关系到家庭财产关系稳定的公证制度也会被人们接受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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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婚前财产公证已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所有的财产都需要办理婚前财产公

证，笔者接触到的当事人大都选择财产标的额大、日后举证困难的财产办理公证，通过婚前财产公证的形式，使夫妻间的财产归属清晰，避免

产生争议。由于多数离婚案例均涉及财产纠纷，使得婚前财产公证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因而也受到了当事人的重视，所以本文将

结合案例，从婚前公证制度的概述、婚前财产公证的利与弊、我国的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完善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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